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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塑制品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纳入了

初步设计，环境保护措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表中对于该项目未编制环境保护篇章，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落实了防治污染措

施，如废气处理设备等，危险废物委托山东中再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环保

设施投资概算 120 万元。 

1.2 施工简况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塑制品项目废气回收、处理系统、危

废暂存间、危废处置合同及相关环保要求建设，均纳入了施工合同。 

该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于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前竣工；环境保护措施设计投资

13.2 万元，实际投资 13.2 万元，环境保护措施投资已全部支出。 

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汇总表 

环评报告书批复内容 落实情况 备注 

一、项目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中楼

镇鸡山沟村，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车间、

仓库、办公楼及辅助生产设施等。项目生产

规模为可年产橡塑制品 100 吨。 

根据《报告书》评价结论，项目在认真

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前

提下，可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环境功能区

划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

要求。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

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

境保护对策措施等进行建设。涉及需由其他

部门审批的事项须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同

意。 

项目位于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中楼

镇鸡山沟村，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车

间、仓库、办公楼及辅助生产设施等。

项目生产规模为可年产橡塑制品 100

吨。 

已落实 

二、该项目在设计和运营中，要严格按

照《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减

少施工期及运营期产生的污水、废气、噪声

本项目环保设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

复要求建设；企业成立了专职的环境保

护管理部门，负责公司环境保护技术管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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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固废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一）建立健全内部环境管理制度，落

实项目环境监测计划，并做好污染治理设施

的运行管理记录。 

（二）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控工作。严

格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应急处置的要求和《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

风险防范、应急及监控措施，建立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报环保部门备案，并定期演

练，提高环境安全防控水平，确保环境安

全。 

理、日常监督检查、考核、环境污染事

故应急等工作。目前已编制环境监测计

划，暂未委托资质单位进行例行监测。 

本项目已开展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评估，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配备了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应急预

案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日照市生态环

境局岚山分局进行了备案登记，备案文

号为：371103-2020-061-L。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落实《报告书》

和环评批复要求，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

“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进

行竣工环保验收，项目未验收，不得投产使

用。 

建设单位应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工卡机制方案>

的通知》（换发[2015]162 号）中有关要求，

向社会公开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应建立畅通

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

环境诉求。定期发布环境信息，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项目工程环保设施的建设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

用，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

度，目前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本项目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

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2 号）

要求，项目在环评编制阶段进行了两次

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根据调查结果，在

被调查的公众中，所有人均赞成本项目

的建设，没有人持反对意见。 

已落实 

四、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

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

措施发生重大变动，你单位应当重新向我局

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若项目在建设、运

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我局批准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情形的，应当进行后评价，采取改进

措施并报我局备案。 

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 已落实 

1.3 验收过程简况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塑制品项目已于 2008 年 6 月运营投

产。2019 年 1 月，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委托山东绿之缘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编制《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塑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并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取得日照市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批复（岚审批投资字

[2019]33号）。本项目涉及未批先建，原日照市环境保护局岚山分局对日照市岚山

区顺达橡塑厂进行了处罚，企业于 2020 年 3 月 1 日缴纳了罚款。根据环评报告及

批复要求，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对项目现有的环保设施进行优化提升，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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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优化完成。 

该项目验收监测开展时间为 2020 年 4 月 28 日~29 日，特邀专家、建设单位、

验收监测单位等查看了验收现场，并对《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

塑制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召开了论证会。会议期间，由建设单位

对于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情况作了汇报，特邀专家对报告的编制情况及实际存在

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后由参会人员共同拟定了验收意见。 

验收结论：结合项目验收监测报告的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执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基本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外排

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要求，本项目验收合格。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环保管理工作组，并制定

了环保管理制度，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的环保管理。 

（2）环境风险防控措施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开展了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并编制了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配备了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应急预案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日照

市生态环境局岚山分局备案，备案编号为：371103-2020-061-L。 

（3）环境监测计划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应按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中提出的要求，

定期开展废气、噪声监测，委托有监测能力的机构进行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不涉及。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日照市岚山区顺达橡塑厂年产 100 吨橡塑制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

定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 50m，距离本项目最近的敏感目标为南侧 130m 的鸡山

沟村，满足环境防护距离要求，今后在此距离内应禁止建设居民定居区、学校、

医院等敏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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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惜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等

事项。 

3 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会议提出了以下整改要求： 

（一）整改要求 

1、修改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规范报告格式； 

2、优化废气收集系统，加强废气收集效率； 

3、按照验收组其他修改意见修改完善验收监测报告。 

（二）后续工作建议 

1、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危废转移严格执行危废转移五联单； 

2、建议加强厂区管理，保持厂区卫生； 

3、建立健全生产、设备运行、维修等相关的各类台账，对企业进行规范化管

理； 

4、完善公司环境监测计划、环境管理制度、优化环境风险应急措施等相关的

规章制度。 


